
解釋字號 釋字第35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7⽉15⽇

解釋爭點 內政部就建築物之特定設施不得分割登記之釋⽰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各共有⼈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，固為⺠法第八百⼆⼗三條

第⼀項前段所規定。惟同條項但書⼜規定，因物之使⽤⽬的不能

分割者，不在此限。其立法意旨在於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⽤，並

避免不必要之紛爭。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同使⽤部分，為各區分

所有⼈利⽤該建築物所不可或缺，其性質屬於因物之使⽤⽬的不

能分割者。內政部中華⺠國六⼗⼀年⼗⼀⽉七⽇（六⼀）台內地

字第四九⼀六六０號函，關於太平梯、⾞道及亭⼦腳為建築物之

⼀部分，不得分割登記之釋⽰，符合上開規定之意旨，與憲法尚

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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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數⼈區分⼀建築物⽽各有其⼀部者，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

共同部分，推定為各所有⼈之共有，⺠法第七百九⼗九條前段定

有明文。各共有⼈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，但因物之使⽤⽬的不

能分割者，不在此限，亦為同法第八百⼆⼗三條第⼀項所規定。

該但書之立法意旨，乃在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⽤，並避免不必要

之紛爭。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同使⽤部分，為各區分所有⼈利⽤

該建築物所不可或缺，其性質屬於因物之使⽤⽬的不能分割之情

形。⼟地登記規則第七⼗⼆條第⼆款及第三款規定，區分所有建

築物之共同使⽤部分之所有權，應於各相關區分所有建築物所有

權移轉時，隨同移轉於同⼀⼈，不得分割，亦在揭⽰同⼀意旨。

內政部中華⺠國六⼗⼀年⼗⼀⽉七⽇（六⼀）台內地字第四九⼀

六六０號函，關於太平梯、⾞道及亭⼦腳為建築物之⼀部分，不

得分割登記之釋⽰，符合上開意旨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

條尚無牴觸。

　　本件聲請⼈關於統⼀解釋部分之聲請，核與司法院⼤法官審

理案件法第七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不合，應不受理，併此說

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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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張承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相關法令

 內政

部（61）台內地字第491660號函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2款(82.02.03)

⺠法第799條、第823條第1項(74.06.03)

⼟地登記規則第72條第2款、第3款(80.11.29)

相關文件 抄闞０源聲請書

為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對⾏政法院八⼗⼆年判字第三六四

號確定終局判決，所適⽤之內政部命令，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

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，聲請解釋憲法，及確定終局判決，對

依確定判決申請登記所表⽰之⾒解，依同法第七條第⼀項第⼆

款，聲請統⼀解釋，敘明如左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及統⼀解釋之⽬的：

依據解釋為再審理由，對權利遭受之不法侵害，請求救濟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法律⾒解發⽣歧異之經過：

緣聲請⼈於八⼗⼀年⼀⽉八⽇檢具臺灣臺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重

訴字第⼀三⼆號⺠事確定判決，申請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就臺

北市００段０⼩段建號七六九號地⾯層，建積五三．七九平⽅公

尺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該地政事務所以「本案七六九建號登

記簿所載⾯積，地⾯層五三．七九平⽅公尺、騎樓⼀四．八⼆平

⽅公尺，申請清冊未將騎樓⾯積列入，內政部 61.11.07 臺內地

字第四九⼀六六○號函釋，太平梯、亭⼦腳（騎樓）、⾞道為建

物部分，不得分割登記，請檢附騎樓得以移轉之證明文件辦理，

逾期未補正，予以駁回」，經訴願程序及提起⾏政訴訟，確定終

局判決「原告之訴駁回」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8506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36&ldate=19911129&lser=001


三、涉及之憲法、法律條文：

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三條，強制執⾏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，

⺠法第七百五⼗八條、第八百⼆⼗三條，⼟地登記規則第八⼗七

條。

四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，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憲法明定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與本案有關之法律，如⺠法第

七百五⼗八條，不動產物權之取得變更以登記為要件，非經登記

不⽣效⼒，第八百⼆⼗三條僅對共有物有不得分割之規定，非共

有物則無不得分割之限制，⼜於⼟地登記規則第八⼗七條規定，

⼟地（含建築改良物）分割獨立宗地時之登記程式，從⽽⼈⺠有

申請登記以取得物權之權利；⼜⼈⺠權利之限制，應由法律定

之，本案內政部六⼗⼀年⼗⼀⽉七⽇臺內地字第四九⼀六六○號

函「太平梯、亭⼦腳、⾞道為建物部分不得分割」之規定，涉及

⼈⺠財產權之限制，⼜係以命令限制⼈⺠之權利，不符憲法第⼗

五條⼈⺠財產權應予保障，及第⼆⼗三條以法律限制⼈⺠權利之

意旨。

五、聲請統⼀解釋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（⼀）本件確定終局判決對於依確定判決申請移轉登記部分，判

決理由「內政部六⼗⼀年⼗⼀⽉七⽇臺內地字第四九⼀六六○號

函『太平梯、亭⼦腳、⾞道為建物部分不得分割登記』所提確定

判決，僅諭知該建號地⾯店舖部分為移轉，⽽未及騎樓，地政機

關就登記事項有實質審查權，審查結果認為確定判決不適於登

記」云云，為其所表⽰⾒解。

（⼆）⾏政院五⼗六年四⽉⼀⽇臺 56 內地字第⼆三五九號令，

及內政部七⼗年九⽉⼆⼗六⽇函，以法院所為確定判決之當否，

尚非地政機關審查之範圍，如持法院確定判決申辦登記，登記機

關應予受理，⽽最⾼法院五⼗六年臺抗字第⼆⼆四號確定裁定意

旨「確定判決為強制執⾏法第四條之執⾏名義，依確定判決辦理

登記，非地政機關所能拒絕」，兩確定終局判決所表⽰之⾒解互

相歧異。

（三）本件確定終局判決以⾏政命令排斥法院確定判決之執⾏⼒



之⾒解，不可採取，⽽以最⾼法院確定裁定所表⽰之⾒解為正

當，故應解釋為「依確定判決申請不動產登記，地政機關應予受

理，不受⾏政命令之限制」。

六、⼜與聲請⼈同時持同⼀判決，申請登記之七六七、七六八建

號部分，均已登記完畢，該地政事務所於⾏政訴訟中答辯稱「七

六七及七六八建號建物部分，均已登記完畢，該地政事務所於⾏

政訴訟中答辯稱七六七及七六八建號建物部分係因被告於審查未

查覺前敘瑕疵情形，致誤予登記，事後已在該建物登記簿標⽰部

及所有權部備考欄註記『原所有⼈臺灣新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判

決移轉未包含標⽰部騎樓⾯積』予以補救」云云，該騎樓部分所

有⼈即仍為臺灣新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，此與分割登記毫無

差異，地政機關對七六七、七六八建號可為分割登記，即無獨對

七六九號申請登記不准之理。本件地政機關任意同時適⽤及不適

⽤⾏政命令，視法院確定判決為廢紙，法定救濟程序已窮，聲請

⼈所受不法侵害，不僅財產權⽽已，懇請賜予解釋，以彰顯法

治，⽽解除⼈⺠痛苦。

七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：

（⼀）⾏政法院判決。

（⼆）最⾼法院⺠事判決。

（三）臺北地⽅法院⺠事判決。

（四）⾏政院及內政部令。

（均影印本各壹件) 

謹 呈

司法院 公鑒

聲請⼈ 闞０源

代理⼈ 蔣娟娟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⼆ 年 三 ⽉ ⼗ 七 ⽇



附件 ⼀：⾏政法院判決

原 告 闞０源

訴訟代理⼈ 蔣娟娟 兼送達代收⼈

被 告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

右當事⼈間因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⺠

國八⼗⼀年⼗⼆⽉⼗七⽇臺（81）內地字第八⼀○四三九⼀號再

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於八⼗⼀年⼀⽉八⽇檢附臺灣臺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重

訴字第⼀三⼆號⺠事確定判決，向被告申請將臺灣新⽣報業股份

有限公司所有坐落臺北市００區００段０⼩段七六九建號及其共

同使⽤⼀三⼀⼀、⼀三⼀⼆建號即臺北市００路九⼗九號建物所

有權移轉登記為其所有，被告審查後，以該系爭建物登記簿上載

有地⾯層及騎樓，與上開判決書附表所列僅有地⾯層部分不符，

乃通知原告補正，原告以該不符部分非法院判決錯誤，無從聲請

裁定更正或另⾏聲請法院就騎樓部分為補充判決，乃請求被告就

騎樓部分⼀併移轉或就判決相符部分（僅地⾯層）予以登記，被

告因內政部六⼗⼀、⼗⼀、七臺內地字第四九⼀六六○號曾有騎

樓為建物部分不得分割登記，乃擬具處理意⾒報請臺北市政府地

政處核⽰，嗣該處核復得依被告所擬意⾒：「如臺灣新⽣報業股

份有限公司未表同意移轉（指騎樓部分），擬由本所出⾯協調，

協調不成，再請權利⼈循司法途徑解決」辦理，被告乃以八⼗

⼀、四、⼗三北市建地（⼀）字第四四七六號通知書，通知雙⽅

協調，但協調未成，被告乃以八⼗⼀、四、⼗七北市建地（⼀）

字第四七六三號函駁回原告之申請，原告復於同年四⽉⼆⼗⼀⽇

以同⼀事由提出申請，因逾期未補正，被告遂另以八⼗⼀、五、

⼆⼗北市建地（⼀)字第六三三四號函予以駁回，原告不服，提

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兩造

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及其補充理由略謂：⼀、查⼟地登記規則第四八條

規定「依前條審查結果，有左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登記機關應通

知申請⼈於接到通知書之⽇起⼗五⽇內補正」，所謂前條即第四



七條「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」⽽⾔，本件申請登記者為地

⾯層五三．七九平⽅公尺，通知檢附騎樓⼀四．八⼆平⽅公尺得

移轉之證明文件，並非原告申請登記案件，⾄於內政部函釋騎樓

為建物部分不得分割登記，則不屬⼟地登記規則第四八條所列舉

應補正情形，⽽無從補正，不應補正⽽通知補正，⾃無逾期不為

補正之可⾔，無據以駁回登記申請之餘地。⼆、我國⺠法物權僅

對「物」之分割設有限制，對於「權利」由單獨所有變更為共

有，則無限制，該內政部 61.11.07 臺內地字第四九⼀六六○號

函釋以騎樓等為建物部分不得分割登記，似將「物」與「權利」

混為⼀談，騎樓為建物部分，當為不動產，對於不動產之取得、

喪失，禁⽌登記，顯與⺠法第七五八條「不動產物權變更非經登

記不⽣效⼒」牴觸，關於⼈⺠權利義務事項以函釋定之，⼜與中

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應以法律定之牴觸，應屬無效，不得為補正

之依據。三、原告係就七六九建號內之地⾯層申請移轉登記，既

非申請分割登記，更非申請騎樓部分為分割登記，⾃不適⽤內政

部之上開函釋。四、系爭建物中之建號七六七、七六八號兩筆所

有權，已依同⼀判決申請登記完畢，亦無獨對本件命為補正之

理。五、原告於同⼀申請書申請移轉登記者，尚有⼀三⼀⼀及⼀

三⼀⼆建號兩筆，被告⼀併駁回，並未依⼟地登記規則第四⼗九

條第⼀項規定敘明理由。六、⼟地登記規則第⼆⼗六條第四款規

定，因法院判決確定取得登記之權利，由權利⼈單獨申請之，⽽

法院所為確定判決之當否，非地政機關審查之範圍，持憑法院確

定判決申請登記，登記機關應予受理，業經⾏政院五⼗六年四⽉

⼀⽇臺（56）內地字第⼆⼆五九號及內政部七⼗年九⽉⼆⼗六⽇

（70）臺內字第四四九六五號令⽰在案，被告拒絕登記，違背上

開命令。七、依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，對於申請登記案件之處

置，僅有（⼀）應即登記，（⼆）駁回登記⼆項，並無請⽰上

級，函請同意及召開協調會等之規定，被告所為上開程序於法無

據，節外⽣枝。八、被告對原告主張之內政部臺內地字第四六⼀

六六○號（應係四九⼀六六○號之誤）函釋實屬無效之事實，避

不答辯，應視同對原告之主張不爭執。九、被告就七六七、七六

八建號部分之登記，於標⽰部及所有權部備考欄，曾有註記原所

有權⼈臺灣新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判決移轉未包含標⽰部騎樓⾯

積，固為事實，但因該註記致騎樓部分與其他部分之所有權已非

同⼀⼈名義，其結果即係將騎樓部分與其他部分為分割登記，⽽

未將騎樓以外部分之申請駁回，本件與該情形相同，亦應無駁回



之理，敬請將原處分及⼀再訴願決定⼀併撤銷，命被告依原告申

請⽽為移轉登記等語。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查系爭坐落臺北市００區００路九九號

（００段０⼩段七六九建號）係新⽣報業廣場⼤廈內之「區分所

有建物」，其⾯積依登記簿所載，除了地⾯層店舖（⾯積五三．

七九平⽅公尺）之外，尚有騎樓（⾯積⼀四．八⼆平⽅公尺）合

計六八．六⼀平⽅公尺。雖經判決確定，准予移轉予原告，惟判

決主文僅就該地⾯層店舖⾯積部分予以判決，並無包含該區分建

物內之騎樓⾯積，⼜依原告申請登記時適⽤之內政部六⼗⼀年⼗

⼀⽉七⽇臺內地字第四九⼀六六○號函釋之規定，太平梯、亭⼦

腳（騎樓）、⾞道為建物部分不得分割登記，騎樓既不得分割為

獨立權利主體，即騎樓不得單獨登記為「區分建物」，僅能附麗

於店舖。是以僅就地⾯層店舖部分申請移轉登記，其騎樓部分無

所附麗，被告⾃無從受理登記。⼆、被告就本案登記曾擬具具體

意⾒擬先協調，如協調不成，再請權利⼈循司法途徑解決，該意

⾒曾經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核可，被告亦確盡⼒協調，但結果協調

並未成功。被告乃依⼟地登記規則第四⼗八條第⼀項第三款之規

定，通知原告於文到⼗五⽇內補正，嗣因原告逾期未能補正，依

同規則第四⼗九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，予以駁回，⾃無違誤。⾄

原告指稱，伊未申請騎樓部分，不應退回補正⼄節，因該申請僅

就區分所有建物之⼀部分為移轉，與登記簿記載不符，被告⾃得

依法命其補正，否則即無法受理登記。三、按建物分割應以法令

無禁⽌分割及已經增編⾨牌號，且其分割處已有定著可為分隔之

樓地板或牆壁之建物為限，內政部前開函釋，騎樓不得分割等，

就建物分割所為之限制亦不外使區分所有建物能有明確之標的範

圍及經濟使⽤之空間，其保障建物所有權⼈權利之意旨並無牴觸

⺠法之規定，原告若另訴請法院判決確定取得與店舖不得分離之

騎樓者或原判決經法院裁定更正為店舖及騎樓移轉登記者，被告

機關⾃應受理該區分所有建物之移轉登記，且被告機關僅係通知

其補正，並非以「依法不應登記」駁回，⾃無違法不當之處。

四、法院之判決是否得當，登記機關固無權審查，但登記機關依

⼟地法第七⼗五條第⼀項規定，予以審查，認有瑕疵者，仍得依

⼟地登記規則第三⼗八條第⼀項（現⾏第四⼗八條第⼀項）規定

辦理，原告申請登記時適⽤之內政部六⼗年三⽉⼆⼗五⽇臺內地

字第四⼀⼀⼀四⼀號函曾有釋⽰，騎樓不得單獨登記為區分所有

建物，僅能附麗於店舖，確定之⺠事判決既僅就地⾯層店舖予以



判決，未含同⼀區分所有建物之騎樓，被告⾃無法受理。五、七

六七及七六八建號建物部分，係因被告於審查未查覺前敘瑕疵情

形，致誤予登記，事後已在該建物登記簿標⽰部及所有權部備考

欄註記「原所有⼈臺灣新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判決移轉未包含標

⽰部騎樓⾯積」予以補救，⾄⼀三⼀⼀及⼀三⼀⼆建號係區分建

物共同使⽤部分，僅建立標⽰部，未建立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

部，其共同使⽤部分之所有權，於相關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移轉

時，隨同移轉於同⼀⼈所有，被告將⼀三⼀⼀及⼀三⼀⼆建號部

分隨同區分所有建物⼀併駁回，亦無違誤，敬請駁回原告之訴等

語。

理 由

按「申請為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件，經該管市縣地政機關審查證

明無誤，應即登記於登記總簿，發給⼟地所有權狀或⼟地他項權

利證明書。」⼟地法第七⼗五條前段定有明文。⼜申請書記載事

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，與登記簿或其他證明文件不符，⽽未

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，登記機關應通知申請⼈於接到通知書之

⽇起⼗五⽇內補正，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，登

記機關應以書⾯敘明理由，駁回登記之申請，⼟地登記規則第四

⼗八條第⼀項第三款、第四⼗九條第⼀項第四款亦有規定。本件

原告於八⼗⼀年⼀⽉八⽇檢具臺灣臺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重訴

字第⼀三⼆號⺠事確定判決，向被告申請辦理臺北市００區００

路九⼗九號即同區００段０⼩段七六九建號及其共同使⽤之⼀三

⼀⼀、⼀三⼀⼆建號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，經被告查閱建物登記

簿結果，該建號除地⾯層店舖⾯積五三．七九平⽅公尺外，尚有

騎樓⾯積⼀四．八⼆平⽅公尺，因依建物性質，騎樓與地⾯層無

從分離，原告所提⺠事確定判決⼜無有關該騎樓部分，被告遂通

知原告補正，並於逾期後駁回其登記之申請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

起⾏政訴訟，主張：原告申請登記者僅地⾯層五三．七九平⽅公

尺部分，騎樓不在申請登記之列，不應通知補正；內政部以騎樓

為建物之部分不得分割之函釋，將物與權利混為⼀談，其禁⽌登

記不但與⺠法第七百五⼗八條之規定違背，並與中央法規標準法

第五條規定牴觸，應屬無效；原告僅係就七六九建號內地⾯層申

請移轉登記，既非申請分割登記，亦非申請騎樓部分為分割登

記，亦不應適⽤上開內政部函釋；原告申請就建號七六七、七六

八號兩筆登記部分，被告既已辦理完竣，對本件⾃不應作不同之

處理；被告將⼀三⼀⼀、⼀三⼀⼆建號部分⼀併駁回，未敘明理



由；⼟地登記規則並無請⽰上級，函請對⽅同意以及召開協調會

之規定，被告踐⾏此項程序於法無據；以及被告拒絕本件登記，

違背⾏政院及內政部所為法院確定判決當否不在地政機關審查範

圍內之命令云云。經查太平梯、亭⼦腳（即騎樓）、⾞道均為建

物之部分，附屬於建物之中，不屬獨立權利主體，在登記簿上七

六九建號既包含地⾯層店舖五三．七九平⽅公尺及騎樓⼀四．八

⼆平⽅公尺，則於移轉所有權登記時⾃應⼀同移轉，否則將使店

舖與騎樓之所有權造成割裂，原告所提臺灣臺北地⽅法院確定⺠

事判決，既僅諭知該建號地⾯店舖部分為移轉⽽未及騎樓，⽽原

告亦僅就地⾯層店舖部分為申請，置騎樓於不顧，則被告通知其

補正，難謂無據。內政部六⼗⼀年⼗⼀⽉七⽇臺內地字第四九⼀

六六○號函釋，係就騎樓、⾞道、太平梯不應單獨登記所為之解

釋，其⽬的旨在避免該騎樓等與其所附屬之主體建物分離，殊難

謂與⺠法或中央法規標準法有所牴觸。⼜騎樓與其所附屬之店

舖，既有不可分割之關係，則被告就原告之申請⼀併審查，並無

不妥，原告謂其僅就店舖部分為申請，不應審及騎樓云云，不無

誤會。⾄另外⼀三⼀⼀及⼀三⼀⼆建號部分，因該建號係區分建

物共同使⽤部分，其所有權應於相關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移轉

時，隨同移轉於同⼀⼈，原告申請七六九建號所有權移轉之請

求，既應予駁回，則該⼀三⼀⼀及⼀三⼀⼆建號部分，⼀併駁

回，⾃屬當然。被告雖未於駁回通知書中詳予說明，但此係理所

當然，仍難認為違誤。⼜有關七六七及七六八號建號部分，雖經

移轉登記完竣，但被告既已表明當時係未查覺申請有瑕疵所致，

嗣後並已於建物登記簿之標⽰部及所有權部備考欄註記為：「原

所有權⼈臺灣新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判決移轉未包含標⽰部騎樓

⾯積」等字，則其登記有誤甚明，此種登記錯誤之情形，不能執

為原告亦可照此種錯誤登記之理由。⾄⼟地登記規則對登記之爭

議固未設有向上級請⽰，函關係⼈同意及召開協調會解決之規

定，但踐⾏此項程序，既然有使關係⼈之爭執獲得解決之可能，

則被告試⾏協調等程序，不能謂為違法。法院之判決是否得當，

登記機關固無權審查，但地政機關就登記事項既有實質審查之

權，苟審查結果，認為確定判決不適於登記，仍非不得命申請⼈

補正，原告指稱不論判決如何，登記機關均應遵從，不得拒絕登

記，並非的論。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。按原告所

提確定⺠事判決，既僅諭知臺灣新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

市００段０⼩段七六九建號地⾯層店舖及共同使⽤部分⼀三⼀⼀



及⼀三⼀⼆建號為移轉登記，⽽七六九建號⼜包括地⾯層店舖及

騎樓兩部分，則被告於原告為移轉登記之申請時，命其補正該騎

樓部分，並無不合。從⽽原告逾期未為補正後，被告予以通知駁

回，於法洵無違誤。⼀再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亦尚妥適。原告起

訴論旨，仍執前詞⽄⽄指摘，求為撤銷，核無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⼆ 年 三 ⽉ 四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